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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警消衛環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市辦理前瞻基礎建設「公共服務據點

整備－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」－田寮區衛生所修繕案所需總經費

423 萬 6,000 元整（中央增核補助 360 萬元及配合款 63 萬 6,000 元），

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09 年 12 月 8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5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9.12.9 高市會警消衛環字第 109180003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市辦理前瞻基礎建設「公共服務據點

整備－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」－田寮區衛生所修繕案所需總經費

423 萬 6,000 元整（中央增核補助 360 萬元及配合款 63 萬 6,000 元），

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 109 年 8 月 18 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2002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衛生福利部於 109 年 3 月 6 日原核定補助旨案金額為 602 萬 3,000 元

整，本府配合款 106 萬 3,000 元整（自籌比例百分之十五），修繕總

工程費為 708 萬 6,000 元，其經費墊付案業經市議會第 3 屆第 3 次定

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決議同意辦理，合先敘明。 

三、旨案總修繕工程經費為 708 萬 6,000 元整，依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

造費用百分比推算設計規劃監造服務費 52 萬 3,070 元，於 109 年 5

月 6 日及 109 年 6 月 5 日分別辦理設計規劃監造開標作業，二次皆無

單位投標而流標，邀請建築專家評估結果為總修繕工程經費不足，

函請衛福部增額補助，同意核定增補 360 萬元整，並修正計畫總補助

經費為新臺幣 962 萬 3,000 元（原補助 602 萬 3,000 元+增額補助 360

萬元）。 

四、本案因未能及時納入 109 年地方政府預算編列，擬依據「各機關單位

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 款及第 45 點規定，「本案增額墊付

金額共計新臺幣 423 萬 6,000 元整（中央增核補助 360 萬元及配合款

63 萬 6,000 元）」，並依同要點第 46 點規定，送本府市政會議審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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俟同意後送巿議會審議通過後，依程序辦理墊支 110 年度補辦預算，

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。 

五、檢送 109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。 

六、本案業經 109 年 9 月 8 日本府第 49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依程序辦理墊支及 110 年度補辦預算，完成法定程序

後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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